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校採購與工程諮詢輔導團組織及運作規定 
109 年 7 月 23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31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務會議修訂 

111 年 7 月 20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修訂 

113 年 8 月 8 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修訂 

一、成立宗旨 

(一)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與市府教育重要政策發展，組織優秀校園環境營造人員，共同研

議並建置永續校園。 

(二)配合教育部課綱素養導向與學校學生多元學習需求，積極研創新世代的學習空間，建置優

質的校園學習空間。 

(三)支持學校採購及工程人員，建構完善的研習與諮詢體系，以系統資源增進工作效能。 

(四)強化校園維護管理系統與延續建物設備使用年限，提升校舍使用期間的效益與安全。 

二、組織目標 

(一)形塑新世代智慧永續校園：結合本市優秀總務人員，構築綠建築、多元教學空間、智慧節

能的新世代智慧永續校園。 

(二)完善校舍整建規劃：透過輔導團組織與人力資源，協助各級學校加速高齡校舍改建，建構

安全的教學環境。 

(三)建構校舍修繕維管系統：藉由強化總務人員知能、拓展修繕財源、標準化各項作業程序，

提升校舍維護管理品質與效能，延長校舍使用年限。 

(四)布建專業支持網絡：整合本市專業人才，融匯工程知識管理，形成友善的支持網絡系統，

提供各校總務專業人員不足的最佳解決途徑。 

三、組織架構與團務推動 

    採購與工程諮詢輔導團(以下稱本團)採任務編組，設總團部及四大工作圈，其人員編制依

以下原則： 

(一) 總團部 

1. 置團長 1 人，由教育局副局長兼任；執行長 1 人由工程科科長兼任；副執行長 2 人，

由團長邀請中等學校及小學適當之學校校長各一名，聘兼之。 

2. 置執行秘書 1人，由團長邀請適當之學校校長聘兼之。 

3. 總團部下設團務推動組及資訊服務組兩組，每組設組長 1人，副組長及輔導員計 4人，

各組可視業務需要聘請學校同仁兼任總團部行政秘書。 

4. 視業務需要得置專職團務秘書 1 人，得經教育局與學校同意調用主任或編制適當人員

專任或兼任。 

5. 每年由本團各組組長與工作圈召集人推薦適當人選，輔導員以本府現職人員為原則，

經總團部會議議定，送推薦名單陳送教育局核定。 

6. 得置榮譽顧問或榮譽輔導員若干，由團長就學者專家及退休優秀人員聘兼之。 

7. 前項輔導員及團務秘書之任期為一年，期滿經評核優良得續聘之。 

(二) 四大工作圈為增能進修工作圈、諮詢輔導工作圈、創新發展工作圈、知識管理工作圈。 

1. 各置召集人 1人，副召集人及輔導員計 4~6人，得視業務需求增聘。 

2. 各工作圈可視業務需要邀請各校同仁兼任行政祕書 1人，或由本團輔導員兼任之。 

3. 各工作圈如有重要政策執行，經教育局同意得調用主任或編制適當臨時人員專任。 

4. 諮詢輔導工作圈得依業務發展需要設立諮詢輔導人才庫，遴聘專家學者、學校相關業

務現職或退休優秀人員兼任之。 

(三) 為利輔導團業務推行，同意本團輔導員得以每週半日公假方式出席團務會議。 

 



四、工作內容 

(一)總團部工作重點如下： 

1.辦理本團輔導人員之遴聘、研考與獎懲。 

2.辦理團務會議，每月召開一次，說明當月業務進行內容及簡報各工作圈之橫向資訊交

流。 

3.承教育局之命研討重要學校工程政策、進行教育研究，協助學校勞務、財務與工程發

展，不定期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召開工作圈會議。 

4.建立採購與工程諮詢資訊平臺，建構校舍管理資訊，組織各類建築用地、工程等系統整

合，提供有效正確資訊便於規劃新建、修建工程及其他採購參考資訊，並即時更新。 

5.建置採購與工程資訊網頁，提供總務相關人員最新的政策資訊、法規、工程與各類單

價、作業流程、工作重點、錯誤樣態與案例分享等資訊，提供與各工作圈橫向聯繫之統

一窗口，收彙資訊並即時更新。 

6.其他教育局交付事項。 

(二)四大工作圈工作重點 

1.增能進修工作圈：針對學校所需辦理各類研習訓練，提升總務專業知能，工作內容如

下： 

(1)定期辦理學校總務人員、風華再現聘督團及本輔導團採購與工程相關初階及進階研

習。 

(2)不定期辦理工程與採購專業工作坊及推行市府重要政策研習。 

(3)辦理專家焦點座談，提供各類專業意見以供工程與採購業務建議。 

(4)辦理總務人員分區座談，蒐集基層意見給予回饋，並匯整各項活動之現場提問、學校

需求、研習資料，提供相關工作圈運用。 

(5)其他：上級或團務會議交辦事項。 

2.諮詢輔導工作圈：設置風華再現聘督團及專家輔導人才庫，提升學校採購與工程的專業

度，優化工程執行管考程序，減少錯誤樣態與提高工程品質及績效，工作內容如下： 

(1)建立及培訓採購與工程知識及經驗支援人才庫，邀請風華再現聘任督學、專家學者或

資深優秀同仁建置諮詢輔導人才庫，提供學校人員諮詢。 

(2)從諮詢輔導人才庫薦舉優秀講師，提供增能進修工作圈參用。 

(3)辦理風華再現聘任督學學校採購工程諮詢團系統。 

(4)綜整聘督及專家學者入校協助之現場提問、學校需求等訊息，提供相關權責單位運

用、回應或處置。 

(5)其他：上級或團務會議交辦事項。 

3.創新發展工作圈：配合政策與相關議題進行專案工程之研究與執行，並結合工程研擬相

關教學資源，創造校園學習素養價值，工作內容如下： 

(1)進行專案工程（如遊戲運動場所器材建置汰換專案、餘裕空間活化輔導專案、電源改

善智慧管理專案、建物防漏專案、樹木專案等）研究，並提供可用資訊由知識管理工

作圈納入知識管理。 

(2)配合教育局政策，規劃整合年度聯合工程採購計畫，並安排督導各聯合財物、勞務、

工程採購專案執行情形。 

(3)研擬重要政策之工程融入課程策略，發展相關政策之教學資源。 

(4)邀請諮詢輔導工作圈之專家陪同，進行年度重點工程之場地初步勘查與評估，匯整並

回報現場回饋訊息，提供相關工作圈運用。 

(5)其他：上級或團務會議交辦事項。 

4.知識管理工作圈：配合政策與教育現場採購與工程需求，協助教育局相關採購及工程指

引、建議、範本與 SOP等訂定、更新與平臺建立，工作內容如下： 

(1)研擬本市學校採購與工程相關範本與 SOP等宣導品出版與更新。 



(2)針對政策編製各類工程相關手冊或須知，符應政策需求編製最佳化採購與工程相關手

冊或須知，滿足學校人員需求。 

(3)統整各圈交流之採購與工程訊息、最新政策資訊、法規、工程與各類單價、作業流

程、工作重點、錯誤樣態與案例分享等圖文照片，並定期更新電子書，相關訊息提供

總團部審核後由資訊服務組公告於本團網站供參考查詢。 

(4)其他：上級或團務會議交辦事項。 

五、經費來源：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預算支應。 

六、預期效益 

(一)開發綠建築、多元教學空間、智慧節能等新世代智慧永續校園作業模組，編制工作手冊，

提供校園規劃時參考並推動相關專案，打造適合新時代學習需求的環境。 

(二)配合教育局進行校舍的盤點與規劃，加速高齡校舍改建，協助參與改建學校進行規劃與施

作品質的確保，守護師生的安全，更提高校舍建置的整體性與效益。  

(三)完善全方位校舍修繕維管系統，藉由定期維護保養、年度修繕，有效延長校舍與設備使用

年限，提升經費效益。 

(四)完成專業支持網絡建置，第一層有系統的校園營造專業的提升與協作，第二層組織績優的

工程或總務在職與退休人力，形成友善的支持網絡系統。第三層建立建築師、技師等專業

人士諮詢平臺，處理複雜的專業問題，第四層編訂各類標準作業流程與手冊，提供便利的

專業知識管理系統。 

(五)工作聯繫網絡能發揮積極聯繫功能，蒐集學校總務工作第一線的需求，提供學校必要協助

與支援，增進學校總務人員的信心與熱忱。 

(六)整併各校重複性工作與統整各項資源，有效減少標案數量、減輕總工作量，並提高經費效

益。 

(七)透過相關研討、研訓與校際交流之經驗，精進總務相關人員的專業能力，強化與工程團隊

合作之效能，降低錯誤樣態。 

(八)知識管理系統的建立，能匯整有效資訊來源並逐步保留各面向之經驗傳承，可維繫業務交

接及支援時之即時運作性，並透過典範觀摩鼓勵相關人員於業務上多所創新探究。 

七、獎勵： 

(一)本輔導團輔導員任滿一年，經提本輔導團團務會議認定表現優異者，得以學年度綜考其表

現提報敘獎。 

(二)本輔導團各工作圈重要任務工作得力，達成績效目標，得提本輔導團團務會議依「臺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核實辦理敘獎。 

(三)輔導團成員依其實際授課情形核予減授課 2節，減授課鐘點由學校鐘點費支應。 

(四)為觀摩先進國家或他縣市優良校園建築與工程範例，增進輔導團成員工程知能，提升輔導

成效，教育局得編列經費辦理優秀成員國內外參訪。 

八、本規定經陳報教育局核發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校採購與工程諮詢輔導團組織架構圖 

 

 


